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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1、28條及行政罰法第 10條規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所

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依法負有管理維護義務，本應防止其管有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遭受破壞，倘因故意或過失能防止而不防止，以消極不作為任由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遭致破壞或毀損，行政機關即得以渠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為由，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7款予以裁罰，另「毀損」行為，除參酌刑法「毀損」罪所

定「毀損」行為要件外，應參酌文化資產保存法所定為維護文化資產所彰顯之文化

歷史價值有無因此而遭受減損，綜合加以判斷

主    旨：有關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8 條規定通知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所有人、使用

          人或管理人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是否適用同法第 106  條規定疑義

說    明：一、略。

          二、按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稱文資法）第 28 條規定：「古蹟、歷史建築

              或紀念建築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因管理不當致有滅失或減損價值之虞者

              ，主管機關得通知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限期改善......」，此條

              文規定「有滅失或減損價值之虞」係指有滅失或減損價值之可能、疑

              慮、顧慮時，主管機關即得通知所有人等限期改善，其目的係為防患

              於未然。而同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七、毀損歷史

              建築、紀念建築之全部、一部或其附屬設施。」，係指對於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造成毀損，始得依本條之規定加以裁罰。爰歷史建築、紀

              念建築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如違反文資法第 28 條規定未限期

              改善，致歷史建築、紀念建築之全部、一部或其附屬設施遭「毀損」

              者，即符合文資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7  款裁罰之構成要件。

          三、次按文資法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及聚落建築群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行政罰法

              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依法

              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事實者同。」

              ，爰歷史建築、紀念建築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依法負有管理維

              護之義務，本應防止其管有之歷史建築、紀念建築遭受破壞，倘因故

              意或過失能防止而不防止，以消極不作為任由歷史建築、紀念建築遭

              致破壞或毀損，行政機關即得以渠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為由，依文資

              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7  款予以裁罰。



          四、惟文資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7  款所定之「毀損」行為，除參酌

              刑法「毀損」罪所定「毀損」行為之要件外，並應參酌文資法所定為

              維護文化資產所彰顯之文化歷史價值有無因此而遭受減損，綜合加以

              判斷（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上訴字第 196  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爰所詢依文資法第 28 條規定通知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所有人、使用

              人或管理人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是否可依文資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7  款進行裁罰，請參照上述說明，就個案事實認定之。

          六、另為強化歷史建築與紀念建築之保存，本部刻正推動修正之「文化資

              產保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第 106  條第 1  項第 4  款（

              現行條文第 3  款）將新增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不當，經主

              管機關依第 28 條規定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之規定，併予敘明。


